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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行政監督報告 

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 

108年度行政監督報告 

本會法人主辦單位：漁業署 

一、基金與營運概況 
本會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財團法人)其成立宗旨、

基金概況及營運概況等基本資料，整理如下表。 

表1、財團法人基本資料表  單位：千元；% 

成立宗旨 

基金概況(註1) 營運概況 

基金規模 
政府捐助基金

金額 

政府捐助基金

以外金額(註2)
年度收支餘絀 

設立基

金總額 

期末基

金總額 

原始捐

助占比

累計捐

助占比

年度補

捐助金

額 

年度委

辦金額
收入 支出 餘絀

以獎勵改進鰻魚生

產技術，拓展內外

銷市場，穩定產銷

促進鰻魚事業安定

與發展為宗旨。 

20,980 20,980 98.86% 98.86% 1,486 0 3,381 3,615 -234

註1：財團法人基金之計算，係依據99年1月21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行政院，有關

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錄計算公式計算之，並自108年2月1日

起，改依「財團法人基金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辦理。 

註2：政府捐助基金以外金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

科目列支或委託辦理業務之經費列帳者(包括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二、人事管理 
本會已就「財團法人法」、「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理原則」、「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相關法規及立法院相關決議，檢討財團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

成、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包括專任董事長、經理人、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

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理、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領受月退休金(月

退職酬勞金)及用人費結構與消長情形，其檢討情形如下： 

 

(一)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 

表2、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情形一覽表  單位：人 

屆次與任期(註1) 

董事 監察人 

人數

本會遴

聘人數

(註2) 

性別組成 

人數

本會遴

聘人數 

(註2) 

性別組成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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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11)屆董事及監察人，

其任期為106年7月1日至109

年6月30日。 

15 8  10  5  4 4 2  2 

註1：以當年度12月31日在任之屆次填具屆次與任期。 

註2：本會遴聘人數之計算依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規定辦理。 

 

表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不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均符合評核

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有部分不符

合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財團法人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是 

2.財團法人屆次改選之連任董事人數，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之規定? 是 

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人數，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及第49條之規定? 是  

4.財團法人由本會遴聘之董事及監察人人數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之規

定?  是    

 
(二)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理 

表4、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理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不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

職費管理均符合評核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

職費管理有部分不符合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董事長或經理人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

理原則」（以下簡稱薪資處理原則）第3點相關規定？是 

2.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薪資處理原則第4

點相關規定？是 

3.從業人員獎金及其他給與之支給項目、對象、數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等是否業

明定於其管理規定中，並陳報本會核定或備查？（即是否符合薪資處理原則第5點第

1項規定？）是 

4.從業人員支領年終工作獎金、考績獎金以外之其他獎金，是否依本會所設具體財務

指標予以評核？各項獎金合計是否逾每人每年4.4個月薪給總額之上限？（即是否符

合薪資處理原則第5點第2項規定？）無此情形 

5.從業人員之各項給與支給基準之合理性是否定期依薪資處理原則第3點至第5點所定

衡酌因素檢討，並提董事會報告？（即是否符合薪資處理原則第6點規定？）無此情

形 

6.從業人員之薪資規定，與薪資處理原則所定不符者，是否有配合會計年度或新僱用

契約修正?（即是否符合薪資處理原則第7點第1項規定？）無此情形 

7.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及其核定或備查等辦理情形是否由主管機關於網頁登載？（即

是否符合薪資處理原則第7點第2項規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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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從業人員之薪資事宜，未依薪資處理原則辦理者，是否仍有接受本會及所屬各機關

補（捐、獎）助之情事？（即是否符合薪資處理原則第7點第3項規定？）無此情形 

9.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給，是否依軍公教兼職費

支給規定辦理? 是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領受月退休金(月退職酬勞金)及辦理優惠存款 

表5、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領受月退休金及辦理優惠存款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不符合部分填寫)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領受

月退休金及辦理優惠存款情形符合評核指標。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領受

月退休金及辦理優惠存款情形有部分不符合評

核指標 

無此情形 

評核指標： 

1.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公務人員是否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停

止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及停止所支領一次退休金及養老給付辦理優惠存款事宜？

（即是否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規定）不適用 

2.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職政務人員是否已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規定停止領受

月退職酬勞金？不適用 

3.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伍、職）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政務人員是否已依立

法院歷來相關決議，扣減再任人員之薪津？不適用 

4.財團法人未依立法院決議辦理者，本會對該財團法人是否不予編列預算補、捐助或

委辦業務? 不適用 

 

(四)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 

表6、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分析  單位：千元；人；% 

科目名稱 決算數[Ａ] 各科目占比[Ａ

/Ｂx100％]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用人費結構分析 

年度 (本年

度) 

(上年

度) 

(本年

度) 

(上年

度) 

(本年

度) 

(上年

度) 

108年度財團法人

會計人員於12月

31日退休，該員

年終獎金提前發

放，才會導致用

人費用較前一年

度為高的情形，

其餘尚屬合理。 

專任董事長薪資 0 0 0 0 36.10% 34.30% 

薪資(不含專任董事

長薪資) 

839 839 64.29% 67.28%

獎金 297 226 22.76% 18.12%

退休、撫卹金及資

遣費 

0 0 0 0 

其他(含超時工作報

酬 、 津 貼 、 保 險

費、福利費等其他

項目) 

169 182 12.95% 14.60%

用人費用總計[Ｂ] 1,305 1,247 100% 100% 

支 出 總 額 決 算 數 3,615 3,6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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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決算數[Ａ] 各科目占比[Ａ

/Ｂx100％]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用人費結構分析 

[Ｃ] 

現有總員額 2 2 - -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理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決算

書用人費用彙計表所列相同。 

(五)小結 

本會就財團法人之人事管理規則重新檢視並修正，業經第11屆第10次董事、監察人會議

審議通過，並經本會以109年2月11日農授漁字第1091201397C 號函核定在案。 

表7、財團法人人事管理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監察人比例有未符任一性別比例不得低

於1/3規定之情形 

1.本會漁業署已於109年3月2日以漁四字第

1091346496號函請財團法人於下屆改選時

優先推派女性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2.本會於109年3月26日以農漁字第

1091207028號函改推派女性監察人，該財

團法人任一性別比例已達成1/3目標。 

 

三、財務管理 
(一)財務監督辦理情形 

本會已依「財團法人法」、「預算法」、「決算法」、「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理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相關規定，檢討財團法人之財務管理狀況，並就監督狀況，整理如下： 

表8、財團法人財務管理監督情形 

監督目標 達成情形(註1) 待改善事項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

法人會計處理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是 

無 

(二)本會及所屬機關對財團法人補(捐)助及委

託辦理計畫，是否本零基預算精神，參酌以

往年度執行績效編列預算。 

是 

(三)預算未獲立法院審議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立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

行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是 

(四)對財團法人執行政府補(捐)助及委託辦理

計畫，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及

「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要

點」等規定確實考核。 

是 

(五)是否確實督促財團法人編列預算辦理政策

宣導，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預算

法第62條之1執行原則」等相關規定辦理，

並就其執行情形加強管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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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財團法人財務運作狀況

及投資情形等。 
是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益，列入決算辦理，並作為以後年度編列相

關預算之參據。 

是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

法人會計處理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是 

(九)財團法人財產管理及運用，是否符合「財

團法人法」第19條及本會相關子法規之規

定。 

是 

註1：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理計畫及編列預算辦理政策宣導之情形，

表內第（二）、（四）、（五）項之「達成情形」欄，請填列「不適用」。 

 

(二)投資情形 

財團法人無任何投資項目。   

表9、財團法人投資情形 單位：千元 

投資項目 

(註1) 

投資金額 

(註2) 

動用基金投資 經董事會決議 報本會核准 

無 無  □是 

□否，投資財產來源：

□是 

□否，理由： 

□是 

□否，理由： 

註1：投資項目請參照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所定項目。 

註2：投資金額請填寫當年度12月31日為止之金額。 

 

(三)小結 

本會就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重新檢視並修正，業經第11屆第10次董事、監察人會議審議

通過，並經本會以109年2月11日農授漁字第1091201397B 號函核定在案。 

 
表10、財團法人財務管理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四、績效評估 
本會業就財團法人之整體運作情形及其年度目標之績效評估結果，檢討如下： 

 

(一)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 

1.財團法人業務範圍計有： 

(1)養殖、加工技術及品質改進事項； 

(2)拓展鰻魚內外銷事項； 

(3)降低鰻魚生產成本之研究改進事項； 

(4)鰻魚資訊之報導、宣傳及出版事項； 

(5)辦理鰻魚國際交流活動事項； 

(6)本會之開辦費及經常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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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發展鰻魚事業之服務事項。 

2.108年度執行業務內容計有： 

(1)受理「鰻魚養殖登錄戶資料審查證明申請書」申請，並簽發審查證明書。 

(2)召開2019年台日鰻魚業貿易會議。 

(3)召開2019年永續鰻魚養殖聯盟(ASEA)會議。 

(4)辦理鰻魚品質向上講習座談會暨生產管理教育訓練。 

(5)辦理鰻魚放養管理及應遵行事項之各項相關審查工作。 

(6)108年度異種鰻養殖效益分析。 

(7)鰻苗捕撈期間收集各地捕撈訊息，及 翻譯日本養殖新聞即時訊息，提供產官學參

考。 

    綜上，財團法人年度目標所執行業務，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立目的，已透過年度目 

     標之達成而實現。 

 
(二)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表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年度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評估(註2)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註3) 

年度目標 達成度(註1) 

召開國際會議 100% 

良好(90分) 

尚可(   分) 

待改善(   分) 

1.定期辦理國際會議，並不定

期接待日本及其他國家養殖

業界、貿易商座談交流會，

為我國對外鰻魚產業主要聯

繫窗口。 

2.每年於鰻苗捕撈季收集國內

外訊息，提供產、官、學參

考，對國內產業提供即時訊

息，有助放養時機的判斷。 

3.與學術單位合作進行其他鰻

種的生產效益分析。 

4.每年舉行講習座談會，針對

鰻魚國際貿易、生態保護、

政令宣導及教育訓練等，均

有專業專家進行指導，讓業

界能與資訊連結。 

5.接受委託辦理鰻魚出口時養

殖登錄戶資料審查及辦理鰻

魚放養管理及應遵行事項之

各項相關審查工作。 

鰻魚訊息之報導 100% 

鰻魚生產效益研

究 
100% 

教育訓練 100% 

鰻魚產業服務 100% 

註1：年度目標達成度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100%計；如某項目標因遭遇不

可抗力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本會法人主辦單位主管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

成度。 

註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數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度×權重×100後加總所得之和；

90分以上，請填「良好」；80分以上未達90分，請填「尚可」；未達80分，請填

「待改善」（請於設定年度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3：請就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以條例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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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財團法人108年度辦理之各項計畫，整體達成率達9成以上，績效目標辦理情形良好。 

表12、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五、法制規範 
本會已就財團法人之章程與制度，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予以檢討，檢討情形如下： 

(一)財團法人管理制度訂定情形 

表13、財團法人管理制度訂定情形 

財團法人應建立或訂定之制度或規

範 
訂定情形 

是否建立人事制度，並報本會核

定。 

■是 

□否，理由： 

是否建立會計制度，並報本會核

定。 

■是 

□否，理由： 

是否建立內部控制制度，並報本會

核定。 

■是 

□否，理由： 

是否建立稽核制度，並報本會核

定。 

■是 

□否，理由： 

是否依本會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

規範。 

□是 

■否，理由：財團法人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

未達1億以上。 

 

(二)財團法人法規檢討情形 

表14、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規定 

■是 

□否，不符合處： 

 

(三)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事項 

財團法人分別於108年12月24日召開第11屆第9次、109年1月16日召開第11屆第10次、

109年3月26召開第11屆第11次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決議通過修正捐助章程第五條、第五條

之一、第六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十七

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六條

及第二十七條，以符合財團法人法。 

 
(四)小結 

無其他待改善事項。 

表15、財團法人法制規範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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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監督事項 
(一)資訊公開情形 

表16、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情形 

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情形(註1) 

預算書、決算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會及財團法人

官方網站皆有完整公開。 

□未主動公開，理由： 

風險評估報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 

■未主動公開，理由：財團法人工作及經費

預算並非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

關，無須填寫風險評估報告。 

監察報告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財團法人官方網

站。 

□未主動公開，理由： 

前一年度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

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 

■未主動公開，理由：本會無此項捐助 

註1：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方式，除本會另有指定公開方式外，應選擇下列方式之一為之：

1.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2.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3.提供公開閱覽、抄錄、影印、錄音、錄影、攝影、重製或複製。 

 

(二)以前年度行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所列待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 

表18、財團法人以前年度行政監督報告或實地查核所列缺失改善情形 

以前年度行政監督報告待改善事項及實

地查核所列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無 無 

 

(三)其他本會法人主辦單位監督情形 

無 

 

(四)小結 

表19、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七、檢討與建議 
財團法人在產業界仍扮演重要之溝通角色，受限於日本鰻鰻苗捕撈量近年普遍衰退，鰻

魚出口銳減，又鰻蝦公會第17屆第3次會員大會決議自108年度起1月1日起暫緩繳納出口定額

認捐給該財團法人，經常性收入影響甚鉅，以致去(108)年度有短絀情形，但該財團法人仍配

合政府政策推動，符合捐助目的。 

為維持會務之正常運作，該基金會已精簡人事費用、部分辦公室空間出租增加收入，亦

於106年第11屆董監事改選實施縮減董監事席次，以及與鰻蝦公會合署辦公共享資源，以撙節

相關費用支出。 

本會將持續督導財團法人辦理外銷鰻魚自主管理工作，強化業務推展，並持續朝開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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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方向努力。 

 


